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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

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议案》。 

 

二、 注销依据 

根据公司《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中，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为：2024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 1.36亿元,净利润不低于 3230万元，两项业绩指

标同时实现则公司业绩行权系数 1.0，仅实现其中一项指标则公司业绩行权系数

0.5。其中，营业收入以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为准，净利润指标以合并口径经

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并剔除股份支付费用数

值作为计算依据。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行权的股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25JNAA6B0196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 97,989,435.89元，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并剔除股份支付影响后的净利润 6,126,235.41 元,两项业

绩指标均未实现，第三个行权期公司业绩行权系数 0，行权条件未成就，对应股

票期权由公司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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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拟注销期权基本情况 

本次拟注销期权数量为 738,420股，涉及全部激励对象 24人。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

量（份） 

剩余数

量（份） 

拟注销数量占授予

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郭梅德 董事、总经理 177,600 0 5.35% 

2 陈欣 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99,000 0 2.98% 

3 韩昱 副总经理 42,000 0 1.26% 

4 李影 副总经理 42,000 0 1.26% 

5 何金明 副总经理 40,200 0 1.22% 

6 雷瑞 董事会秘书 36,300 0 1.09%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437,100 0 13.16% 

二、核心员工 

1 揭美娟 核心员工 27,300 0 0.82% 

2 田亚丽 核心员工 27,300 0 0.82% 

3 陈慧 核心员工 27,000 0 0.81% 

4 赵志伟 核心员工 27,000 0 0.81% 

5 张志辉 核心员工 22,800 0 0.69% 

6 李德娜 核心员工 21,000 0 0.63% 

7 李婷 核心员工 20,400 0 0.61% 

8 翁振华 核心员工 20,100 0 0.61% 

9 黄炫婷 核心员工 17,100 0 0.51% 

10 常燕芳 核心员工 15,600 0 0.47% 

11 李效先 核心员工 9,600 0 0.29% 

12 舍静平 核心员工 9,600 0 0.29% 

13 贺青玉 核心员工 9,600 0 0.29% 

14 刘飞 核心员工 9,540 0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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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裴东敏 核心员工 9,540 0 0.29% 

16 王桂才 核心员工 9,540 0 0.29% 

17 范雅娟 核心员工 9,300 0 0.28% 

18 郑聪 核心员工 9,000 0 0.28% 

核心员工小计 301,320 0 9.08% 

合计 738,420 0 22.24% 

 

上述名单中，无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四、 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北京奥维云网大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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